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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论衡之世相评弹

“40元4天3晚游桂林”
低价游为何屡禁不止？

□丁慧 工资卡转账限额被降到500元，反诈当以技术避“误伤”

□郭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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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工资卡转账限额被降
到 500 元”登上微博热搜。据媒体
报道，7 月以来，多家银行调降部
分客户的非柜面渠道交易限额，本
意是为了防范电信诈骗等交易风
险。业内人士表示，银行实际工作
中确实有“一刀切”的情况存在。
对此，客户应该配合银行做好尽职
调查，理解银行采取相应的风险管
理措施，银行也要统筹风险防控与
金融服务，保护客户资金安全的同
时，满足客户日常生活中的正常资
金结算需求。

近 年 来 ，为 筑 牢 反 诈“防火
墙”，银行机构提高了个人开卡门
槛，也强化了对银行账户的动态管
理。这一次针对部分客户调降非
柜面渠道交易限额，实际是反诈治

理的一种深入。但是，随之而来出
现的给个人正常用卡带来的不便，
的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工
资卡转账限额被降到 500 元”的个
人遭遇成为热搜话题，在很大程度
上反映了社会对此的共鸣。

调降部分客户的非柜面渠道
交易限额，对于增进个人资金安
全，压缩银行卡被用于诈骗的空
间，的确是有帮助的。但这个问题
的另一面是，如果不能确保这种限
额管理的精准化，则可能带来“误
伤”，不仅无助于发挥该有的反诈
效果，反而影响到正常的用卡需
求。像个人正常使用的工资卡都
突然遭遇限额，有的连交房租、还
消费贷都因此受影响，这显然就突
破了合理界限。从本质上说，这实
际是对个人正当权益的一种伤害，
甚至有违法之嫌。如果任由这样
的“误伤”出现，更可能影响到社会

对于反诈治理的认同感。
诚然，如一些银行工作人员

指出的，诈骗犯罪嫌疑人一直在
寻找银行账户管理的薄弱环节，
银行不得不采取更严格的手段进
行反诈。在很大程度上说，宁愿
扩大限额面，也不放过可能的风
险，的确体现了保障安全的优先
性。但这是不是意味着“误伤”就
是必然的，显然得打上一个问号。

比如，银行机构掌握了大量
的数据资源，根据户主的账户动
态信息及使用习惯，其实大体可
以 获 得 一 个 比 较 准 确 的 用 户 画
像，据此对于银行卡的风险程度
进行分级分类管理，以避免“一刀
切”操作，这应该是不难办到的。
但实际情况，显然与此存在差距。
这是否反映出，在反诈治理中，银
行机构在相应的技术升级和投入
方面，还有待增强？如果忽视通过

技术的改进来提高反诈治理的精
准化，而过于依赖靠增加限额数
量、扩大“打击面”来换取反诈治理
的效果，这不仅对用户权益缺少应
有尊重，从长远看，实际也与现代
化的反诈治理要求存在出入。毕
竟，银行机构反诈治理水平的提
升，最终还是得建立在风控技术的
系统升级之上，靠一味牺牲用户正
常用卡的“自由度”来谋求安全，这
未免得不偿失。

即便说，技术和风控系统的
升级需要过程，在现有条件下，对
于银行卡的一些限制操作，银行
方 面 也 该 多 一 些 服 务 意 识 。 比
如，能不能尽量事先了解一下用
户的用卡状况，而不是一律先限
制了再说？在用户反映被“误伤”
后能不能提供便利的恢复服务，
而 不 是 强 调 必 须 到 线 下 才 能 办
理？退一步说，相关的限制措施

至少得经得起法律的审视，像前
段时间，某地银行要求储户取款
需派出所同意，这样的操作显然
是走向极端化，不仅没有服务可
言，也在触碰法律底线。

实际上，早在 2022 年，央行相
关负责人就明确指出，随着电信
网络诈骗风险防控力度加大，需
要 充 分 平 衡 好 安 全 与 效 率 的 关
系，做到既严密防控涉诈风险，又
有效保障优质的支付服务，避免

“一刀切”防控过度影响正常业
务。而对于具体实施路径，央行
也给出了方向——商业银行、支
付机构要充分发挥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技术手段，提升风险识别、
拦截精准性。很明显，这才是各
银行机构应该重点“攻坚”的方
向，而不是治理越深入，就让用户
正常用卡的便利越减损。

（作者是资深媒体评论员）

低价旅游团，价格没有最
低只有更低。据报道，7 月 12
日，抖音网民“帅大叔（硬钢到
底）”在互联网发布视频称自己
母亲执意要参加一个老年旅游
团，40 元游桂林 4 天 3 夜还包吃
包住，引发众多网友关注。

视频中，该网友反复提醒母
亲这是诱导消费的旅游骗局，甚
至希望通过报警劝退母亲。当
民警询问其母亲旅行社名字、地
址时，该网友母亲表示都不清
楚，称群主“小太阳”并未告诉
她。尽管警方多次提醒不要上
当，该网友母亲仍反复表示没
事，还称儿子“有点不正常”。

7 月 16 日，桂林市旅游市
场综合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发布情况通报称，旅游团涉
嫌违法违规行为，将按属地管
理原则，由海南省旅游行政主
管部门依法查处。

以常识来看，40 元钱甚至
连吃两顿饭都不够，旅游团无
论如何也做不到 4 天 3 夜包吃
住发团。这样超乎常识的低
价旅游是如何被老年人接受
的呢？“这么便宜是因为有‘国
家补贴’”，旅游团虚构了“国
家补贴”，以国家的名义进行
背书；“自己能够进群也是被
其他阿姨拉进去的”，强调的
是 熟 人 介 绍 ，暗 含 了 可 以 相
信的意思；“国家补贴一年只
有一次”，是强调此次旅游机
会 的 稀 缺 性 ；“ 不 会 上 当 受
骗 ，想 买 就 买 ，不 想 买 就 不
买”，则是打消老年人对强制
购物的疑虑。

这个低价，被旅游团给出
了“ 合 理 ”解 释 ，一 套 话 术 下
来，其实就是在向老年人强调

“这个大便宜可以占”，且过了
这个村没有这个店。

从该网友母亲的反应中也
可以看到，这已不是她第一次
参加不合理的低价旅游团了，
而她之所以“次次都上当，当
当都一样”，除了旅游团利用
了老年人爱占便宜的消费心理
外，少不了低价旅游团中消费

环节的迷惑性。
低价游的消费环节往往被

包装成参观“生活体验馆”“收
藏馆”“××产品推广中心”。
但参观是假，诱导是真，老人
稀里糊涂买了“美玉”，还以为
自己捡到了大便宜，即便是儿
女再三强调并非导游宣传的如
此，她依旧意识不到吃了亏上
了 当 。 只 要 旅 游 体 验 不 差 ，

“下次还去”就成了老人面对
低价游时的心理。

互 联 网 检 索 一 下 便 能 发
现，“低价团”“购物团”的新闻
屡见不鲜，可谓是花样繁多，
不胜枚举。而与之相关的强制
购物新闻也屡上热搜，“购物
不达标就不给房卡”“导游怒
骂游客骗吃骗喝”“导游喊话
游客要一小时花两万元”……

其实，对于不合理低价游，
国家层面已有法律规范进行规
制。旅游法规定，旅行社不得
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
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
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
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旅行社
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
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
付费旅游项目。本次事件中，
老人貌似没有被逼迫，购物属
于 自 愿 行 为 ，但 旅 游 团 涉 嫌

“诱骗消费者”，同样违反了旅
游法。

相关部门对旅游团低价游
及其背后的强制购物、诱导购
物行为要加强监管，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让不良服务机构产
生危机感，不给违规企业“换
个马甲继续干”的机会。

消费者需要明确的是，低
价 游 本 质 上 还 是 以“ 低 价 引
流”的方式来拉客，消费者仍
属于弱势群体，即便坚持不消
费，也免不了和导游、旅游公
司的拉扯，最终影响了旅游的
好心情。因此，在出行的选择
上还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尽
量选择正规旅游公司的正规产
品，多一点风险意识，少一点
占便宜的心理。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医
疗美容受到越来越多爱美人士的
追捧。与此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
从中嗅到了商机。由于城市对医
美行业监管加强，一些“黑医美”顺
势加速向县区、乡镇渗透。最近，
有媒体记者在多个区县及乡镇调
研发现，医美消费下沉趋势明显，
许多基层群众在接触医美项目时，
都遭遇了“黑医美”的花式套路。
（7月17日《法治日报》）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经济的发
展，人们的生活品质不断提升，医疗
美容服务已不再是城市专属的高端
享受。然而，这股席卷城乡的医美热
潮背后，却悄然滋生出一条隐蔽而危
险的灰色产业链——“黑医美”。

医美服务属于医疗活动，有着
严格的门槛和从业要求。为规范
医美服务市场，有关部门持续加大
对医美行业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
力度，成效显著。在城市里，“黑医
美”不好立足了，于是就转战县乡。

“黑医美”擅长“打擦边球”，钻
法规空子。相较于城市，乡镇、村
落群众在医美领域的知识积累、辨
别能力和维权意识上相对薄弱，也
就更易成为“黑医美”滋生的温床。

面对“黑医美”上山下乡的趋
势，必须明确一点：任何侵害消费
者权益、损害公众健康的行为，无论
发生在何处，都应受到法律的严惩。
农村消费者同样享有追求美丽、健康
的权利，他们的安全与权益不应被忽
视，不能因监管难度大而成为牺牲
品。媒体曝光的调研情况令人震惊：
无资质人员擅自从业、使用来源不
明的医美产品、采取非正规的诊疗
手段……岂能让“黑医美”的花式套
路上演“送坑下乡”的闹剧？

对于医美行业的监管，需要形
成城市和农村一样重要的理念，应
该做到“黑医美”到哪里，监管的利
剑就挥舞到哪里。要彻底铲除“黑
医美”在农村的生存土壤，关键在
于强化监管力度，构建全方位、立
体化的医美监管网络。建立健全
跨部门协作机制，形成齐抓共管的
合力，要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如大
数据、云计算等，实现对医美市场
的动态监测与精准打击。

在 严 厉 打 击 黑 医 美“ 送 坑 下
乡”的同时，还应积极向基层群众
传播科学、健康的医美消费观。引
导公众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摒弃过
度依赖医美手段改变外貌的观念。

“ 绝 大 多 数 裙 子 都 被 穿 过
了，打开包装后一股难闻的异味
扑鼻而来，完全无法再次销售，
只能报废。”近日，面对 400 多件
被退回的裙子，浙江金华的网店
老板姚先生心痛不已。姚先生
查看退货订单后发现，这些订单
为集体退货，他直接损失近 8000
元，还导致网店退货率飙升。“退
货率越高，店铺排名越靠后，权
重也会受影响变低。”此类事件
并非偶然出现。前段时间，“某
电商女装商家吐槽退货率高达
80%”的话题冲上热搜。（7 月 16
日《法治日报》）

法律赋予网购消费者“七天
无理由退货”的“后悔权”，即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第一
款规定的“经营者采用网络、电
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
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
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相
比较来说，网购的体验与线下购
物体验完全不同，在实体店购物，
消费者可以亲自摸材质、比大小、
亲身试，而消费者网购时很难准
确了解商品特性、质量等，主要根
据商家宣传和买家点评进行判
断。网购“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则
的设立，初衷是为了更好地保护

网购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
权和公平交易权，避免上当受骗，
打消其网购后顾之忧。

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没
有底线，利用规则漏洞，滥用“七
天无理由退货 ”规则 ，“恶意退
货”，比如，网友印象深刻的“演
出服用完集体退货事件”就频频
上演。显而易见，买家滥用“七
天无理由退货”规则，违背了基
本的诚实信用原则，是一种不道
德行为。这不仅给卖家造成经
济损失，严重损害了卖家利益，
而且伤害网购信任机制，影响电
商市场的诚信环境。

实际上，“无理由退货”不等
于“无条件”退货，也不是无理退
货，更不是消费者薅羊毛的手段，
网购消费者行使“后悔权”有明确
的前提条件和边界。根据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的
规定，“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是
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则的前
提条件。按照《网络购买商品七
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第九条
的规定，“对超出查验和确认商品
品质、功能需要而使用商品，导致
商品价值贬损较大的，视为商品
不完好。”

从 法 律 角 度 说 ，买 家 滥 用

“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则，损害卖
家合法权益，在本质上属于违法
侵权行为。今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
第十九条第四款明确规定，“消
费者无理由退货应当遵循诚实
信用原则，不得利用无理由退货
规则损害经营者和其他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网络购买商品七
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第四条
也规定，“消费者行使七日无理
由退货权利和网络商品销售者
履行七日无理由退货义务都应
当遵循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
守商业道德。”

消费者的“后悔权”需要保
障，但商家的正当利益同样需要
保护，不容滥用“无理由退货”规
则，须让滥用“七天无理由退货”
者付出沉重代价，不能总是仅支
付货款了之。一方面，建立买家
滥用“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则的惩
罚性赔偿机制，可以按照 3 倍货
款标准赔偿卖家。另一方面，建
立双向的电商评价体系，买家也
要接受卖家评价，将买家消费行
为与个人诚信挂钩，将多次滥用

“后悔权”损害卖家合法利益的买
家纳入电商平台失信“黑名单”之
中，限制他们的网购资格。

黑医美“送坑下乡”，监管要及时介入打击须让滥用“七天无理由退货”者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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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著名谴责小说作家吴
趼人（1866-1910）自号“我佛山
人”，他的曾祖父吴荣光（1773-
1843）曾任湖广巡抚，代理两湖总
督。后来，吴趼人客死沪上，后人
都留在上海。学界有人曾到佛山
寻访吴趼人行迹或故居，都无功
而返。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最
后一章《清末之谴责小说》及《中
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都称吴
趼人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家之
一，与李伯元、曾朴、刘鹗并列。

吴趼人 18 岁离开佛山去上
海讨生活，是近代中国开“海漂”

先河人物。起初，他在上海洋务
派主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做“文
字搬运工”（抄写员）和绘图员。
不久，他辞了工，跟朋友李伯元合
伙办小报去了。接着，又自己做
起了小报主编，成为职业报人。

舶来的“新闻纸”卖得好，赚钱
发财也不是没有可能。可是，吴趼
人心有不甘，他想做点令人讶异的
事。因久居上海又爱交朋结友，吴
趼人交游甚广。其时，上海中法大
药房老板黄楚九（磋玖）发明了一
种滋补药品——“艾罗补脑汁”，但
是销路并不很好。于是，约请盛极

一时的当红作家吴趼人给他的药
品写篇文章，以广招徕。

出自吴趼人，题目为《还我
魂灵记》的“谀药”文，就悄然问
世了。黄老板将《还我魂灵记》
与吴趼人的相片一起发表在上
海、武汉等地的报纸上。文章发
表当时，就有读者替吴趼人感到
遗憾，写信给报社，说吴趼人是
当今小说名家、大家，替药商写
吹捧药品的广告文案，毁了自己
一生的好名声，太不值得。吴氏

“谀药”文在报纸上发表三个月
后，他就作了古人，这是 1910 年

的事，有人拟了一副挽联：“百战
文坛真福将，十年前死是完人”。

《还我魂灵记》全文共计780
字，在《申报》1910 年 6 月 20-29
日连载。这是一篇具有商品广
告性质的文字，文章后面还附上
作者“吴沃尧”写给药房老板黄
楚九（磋玖）的一封信，药房则补
上“谨按”，概述“吴沃尧”吃了

“艾罗补脑液”后身体发生的奇
效。但《还我魂灵记》发表三个
月后，吴趼人就去世了，实打实
地留下话柄被后人当作笑谈。

吴趼人的这篇文字获酬金三

百大洋，一时之间成为沪上文坛
的奇谈。吴趼人可能是中国有史
以来，第一个为商品写广告文案
的知名作家，《还我魂灵记》大概
就是中国最早的“广告文学”了。

在吴趼人“谀药”的时代，写
作已然成为一种谋生手段，而不再
只是载道或代圣贤“立言”。以写作
为谋生手段，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不容
置疑。相比于当下，各行各业的明
星、名流，纷纷做企业形象代言人，
替企业卖广告，已经走得更远了。
由此，不得不佩服吴趼人大胆尝
鲜、挑战流俗的饮“头啖汤”精神。

“我佛山人”的“谀药”文
□巫小黎

当我走在这奶白色大理石块
铺就的大路上，穿越同样是大理
石块铺就交错纵横的街巷小径，
触目皆是圆柱、拱门、房梁、廊柱、
雕像、城堡，仿佛穿行于大理石锻
造的时光隧道，感触到公元前的
风云激荡抑或岁月静好。那些仅
仅发掘出来大约 5%的城郭废墟
建筑——神庙、祭坛、店铺、广场、
喷泉、豪宅、浴室、公厕、下水道
……不必说它们的规模，纵然只遗
留一个框架一座地基，甚至只剩
下颓垣败墙片石断瓦，也侧漏出
远古文明的睥睨一切的底气。

我踏足的这片土地这座城池，
是曾经的古典时期最重要的希腊
城市，今属土耳其的一个著名旅
游点——以弗所，位于加斯他河注
入爱琴海的河口，可追溯到公元
前10世纪来自希腊半岛的移民在
此地建立的城邦，是当年富甲四
方的海洋文明贸易城郭，一度堪
为罗马早期文明的中心。

那座古希腊神话中女神阿耳
忒弥斯的神庙废墟，即使仅剩下孤
零零一根石柱子，却依然被誉为古
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而一座以
古希腊神话中大力士赫拉克勒斯
命名的石雕大门门柱前，横卧着希
腊神话“胜利女神”耐吉的长直角

形浮雕像，神态飘逸，摇摇欲飞，女
神右手挽着棕榈叶，左手举起月桂
花冠，长长的裙裾随风飘扬……

自然，吸引最多游人的以弗所
古迹，还是那座令人一见倾心的
古建筑遗址——大道尽头远眺凹
陷低洼上竖起一面瑰丽的“牌
楼”，宛若明艳版的澳门大三巴，
抑或像罗马宫殿内的一面高墙，在
初夏爱琴海天际的日光照耀下闪
烁出橙红色的光芒——那就是建
于公元135年的塞尔苏斯图书馆。

走近“牌楼”，仰望这硕果仅存
的远古图书馆（藏书楼）遗址的门
户，一排八级大理石阶梯拱起的平
台地基之上，竖立起上下两层共16
根巨大复合型罗马式石柱，气势非
凡。石柱上的雕琢图案繁复精细，
柱背后的墙体则分隔出三座大门，
并分布了上下各四个壁龛，下层四
个壁龛中还有四尊女神雕像，分别
是象征智慧、知识、智力和美德的
女神。虽然其中两尊女神雕像的
头部有所折损，但四尊雕像整体
看无不神态端庄，气质高雅，衣裙
飘逸，极富动感。两层楼的墙体
和楣梁棱角分明，布满了豪华的装
饰、精美的雕花，建筑风格堪称古
罗马公共建筑的黄金典范。

塞尔苏斯图书馆占地1000多

平方米，整体高达17米，相当于如
今普通建筑 5、6 层楼高，令人仰
视。穿过高大圆石柱子拱卫的

“牌楼”，内部虽然只剩下高墙残
壁，却因为原先设计的厅堂高挑，
光线透过二楼的窗口如瀑布般倾
泻而下，还是能感受到当年图书
馆通体建筑的阔大、高耸。

塞尔苏斯图书馆的原址是罗
马亚细亚行省总督尤利乌斯·塞
尔苏斯的陵墓，总督之子安奎拉·
塞尔苏斯继位后，为纪念喜爱并
珍藏书籍的父亲，于公元110年开
始在陵墓上修建这座精妙绝伦的
图书馆。鼎盛时期，其藏书达到
1.5 万卷左右，是拜占庭时代世界
三大图书馆之一。公元 262 年爆
发的一场地震引发了火灾，吞没
了塞尔苏斯图书馆，最后只剩下

“牌楼”孤傲地挺立。
里里外外参观了一通图书馆

遗址，我又回到那座气派、典雅的
大“牌楼”前面，仰望这设计奇崛、
匠艺精湛、灵气四射、美感逼人的
远古图书馆遗址，几乎忘却了这
是一片废墟之上的建筑，它分明
是一座伟岸宫殿面对未来的宏大
展示，是书卷文化和建筑艺术的
高度融合，是羊皮纸、纸莎草与大
理石共同写就的历史记忆！

在法国南部一个叫“萨莱勒多
德”的小村庄，一条运河当街穿过，
一座铁桥悠然横跨。铁桥边，是一
栋百年古宅居高临下，两排窗户呈
淡蓝状，与天空的颜色遥相呼应，浅
黄的墙面，又带着地中海金色阳光
的风情。这就是被当地人称为“蓝
窗”的民宿，在那里我遇见了她。

她站在走廊的光影里朝我
笑，一头棕褐色卷发蓬松地编成
一条俏丽的长辫，斜斜垂在胸前，
身穿一件沾染陶土的绿色背心，
好像无比遥远的历史遗迹就粘在
她的衣服上。据考古发现，在公
元前1世纪的时候，这个村子里就
有了运输葡萄酒的双耳瓶，那是
在遥远的年代像她一样的艺术家
用陶土烧制的。

她仍在笑，笑得很神秘，我却
忽然心领神会，随她走进她的工
作室。屋子里已有三四个学生，
桌子上放着成块的陶土，她示意
我切一块下来用手揉，她说的是
法语，旁边有一个懂法语的同学
帮着翻译。我按照她的吩咐，将
陶土朝着一个方向使劲揉，一直
要揉成一根细线后割下去，里面
密实平滑没有气泡。

边揉着陶土，边感受着不一
样的触觉，想起小时候跟邻居家的
小伙伴玩泥巴。陶土揉好之后，要
上陶轮拉坯，她帮我把一团实心的
土坯挤压出一个空洞，然后让我坐
在陶轮前去塑造我自己的作品。可
我双手却不敢触碰那旋转的黏土，
她在一旁说着什么，那位翻译的同
学已不知去向。我茫然地伸出手
去，摸到那团沾湿湿的土块，既恐惧
又不得要领地挤、按，结果将已经做
得快要成形的半成品硬生生弄到坍
塌！她有点失望地摇摇头，关掉了
带动陶轮的电动机。而我，像一个
考试得了鸭蛋的小学生，呆在那里
不知所措。

她用手背拢了一下头发，忽
然指了指沙发上一件半旧的蓝色
长裙。那是一条法兰西乡村式样
的连衣裙，像一个女人柔软的身
躯，斜倚在沙发的靠背上，一排黑
色纽扣像一排眼睛，具有穿透
力。她做了一个穿衣的动作，我
明白她要为我提供一件工作服。

我盯着那条蓝裙看，感觉很有吸
引力，不由自主套上了它。不知
为什么，身体里忽然产生异样，仿
佛一瞬间我脱离了原先那个熟悉
的自己，灵魂里注入了一些全然
陌生的东西，那个套上蓝裙的女
人已不是我，原先的我跳到了一
旁，正好奇地审视着那个蓝裙女！

陶轮重新开始旋转，她用一块
陶土再次给我做着示范，声音轻柔
地用法语讲解，十个手指有节律地
上下舞动，那一瞬间，她整个人沉浸
在陶艺里，表情和动作都令人心醉
情迷。就在那一刻，我突然不可思
议地完全听懂了她的语言。

她起身，让我坐到陶轮前。此
刻的我，已变成一个完全的新人，在
一种隐秘而清晰的节奏中上下触、
抹，仿佛在熨烫一块揉皱的丝绸，又
像是海水冲上岸来，要将沙滩上的
脚印抹平。那是一种不可言喻的自
由意志，用某种看不见的张力，向着
既定的目标攀升，直到把那团粗糙
的黏土，抚摸成近乎完美的旋转对
称。一个不知道是杯子还是碗的东
西就这样做成了，总之是个容器，我
的第一个陶土作品。

老师望着我的表情十分诧
异，似乎感知到一切，她脸上充满
诡谲的赞许。而我心生惊悸：这
个自古就有的陶艺之乡，是否到
处都隐匿着陶艺之魂？

我又多了一点对艺术的理解。
再次见到她，是在她的陶艺

商店里，一头棕褐色卷发散开、垂
下，令她瘦削的身体仿佛藏在一
个巨大的帘子里，更显玲珑娇
小。我很想对她说说那节陶艺
课，讲讲那个穿蓝裙的自己，但语
言的障碍使我无法述说，只能用
微笑表达我的感谢。

在法国南部的最后一天，她
请人送来了那个容器，上了釉，经
过了最后的烧制，变得十分牢固、
可信赖。一些不可见之物有时候
比可见之物更有力量，比如法国
南部这个叫“萨莱勒多德”的小村
庄，看不见的历史存在比我们现
在能看见的不知要多多少；再比
如那个穿蓝裙的自己，我清晰地
知道她在某个隐秘的空间里真实
存在过，比我自己的存在还真实。

比如法国南部这个叫“萨莱勒多德”的小村庄，看
不见的历史存在比我们现在能看见的不知要多多少

在法国南部遇见陶 □王晓丹[美国]

我踏足的这片土地这座城池，是曾经的古典时期最重要的希腊城市，
今属土耳其的一个著名旅游点——以弗所

废墟上的远古文明 □阙维杭[美国]

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
为商品写广告文案的知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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